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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旨：甄選「112年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家照督導人員1名 

機關名稱：雲林縣衛生局 

公告日期：112年 3月 17日起至 112年 4月 10日 

報名時間及截止日期：112年 3月 17日起至 112年 4月 10日 

面試日期及地點：另行電話通知 

家照督導人員： 

一、工作項目： 

     (一)定期針對家照專員提供個別督導，督導的角色係發揮專業指

導、教育及支持功能，每月至少一次。 

(二)定期針對家照專員提供團體督導，發揮團體互動、經驗分享

等督導功能，可透過內部成員團體督導、個案研討、跨據點

個案研討及聯合團督等方式執行。 

(三)督導各據點家照專員服務成效、協助解決問題與困難。 

(四)協助家照專員處理困難個案，並主持個案研討會或相關會議。 

(五)社區非正式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組織、運用。 

(六)維繫跨體系服務網絡轉銜運作。 

二、工作地點：雲林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三、薪資：新台幣 4萬 2,541元起 

四、資格條件：  

(一)、性別：不限。 

(二)、學歷： 

      1、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

條資格，且具四年以上社會工作服務工作經驗。 

2、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

條資格，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且具二年以上

社會工作服務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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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社會工作師證書，且具二年以上社會工作服務工作經驗。 

(三)、具備汽車駕照，有實際駕駛能力並自備交通工具。 

(四)、可配合工作需求輪調、出差及加班。 

(五)、熟悉電腦文書作業，具 Excel樞紐分析表統計操作能力者為

佳。  

五、報名規定：  

(一)、親自、委託或通信報名，報名表請從本網頁之附加檔案下載

繕打。 

(二)、檢具在職證明、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考試及格證書、專業證

書、履歷表(含自傳)及工作經歷證件，任用與否恕不退件。 

(三)、洽詢聯絡電話及承辦人：(05)7002931(許小姐)  

(四)、報名地點：雲林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雲林縣斗六市公園

路 75號)。 

(五)、本次應徵人員如不適任時，得予從缺。 

(六)、不得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第 1項與機關長官或單位主

管有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之關係；如經錄取，撤銷其錄取資格。  

六、備註： 

(一)、影印本資料請依序以 A4大小裝訂整齊，證件不齊及逾期均 

不受理，符合資格者另行通知面試，不符合資格者不通知亦 

恕不退件，若未錄取恕不通知。 

(二)、經通知未於當天報到者，視同放棄。 


